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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深证上〔2013〕455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行为，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

体制改革的意见》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暂行

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网下发行是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

“新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登记结算平台进行的发行配售。 

 

第二章  基本规定 

第三条  根据主承销商的申请，深交所可以向其提供网下发行电子

平台进行初步询价、网下申购及网下配售工作。 

第四条  根据主承销商的书面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登记

结算平台代理主承销商申购资金的收付、网下发行募集款的收付以及备

案银行账户的审核。经发行人书面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主承

销商提供的网下配售结果数据办理股份初始登记。 

第五条  在初次使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发行股票前，主承销商应当

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

协议，申请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主承销商用户。主承销商应当使用

数字证书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操作，并对其所有操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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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投资者通过主承销商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完成初次登记

备案后，应当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使用协议，申请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投资者用户。投资者

应当使用数字证书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操作，及时更新相关信息，

并对其所有操作负责。 

第七条  投资者及配售对象的信息以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登记备

案的数据为准。投资者应当于初步询价截止日前一交易日的 12︰00前

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完成配售对象信息的登记备案工作。 

配售对象是指参与网下配售的投资者或其管理的产品。 

第八条  具有主承销商和投资者双重身份的机构，应当分别办理网

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分别申请成为主承销商用户和投资者用户。 

第九条 新股网下发行电子化的有关数据，自网下申购缴款之日起

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和登记结算平台上保留六个月。 

第十条  初步询价截止前，主承销商应当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完成

参与网下询价投资者的确定。符合主承销商初步询价公告规定的报价条

件的投资者可以向主承销商申请参与询价，主承销商无正当理由不得拒

绝。 

第十一条  网下发行初步询价期间，投资者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为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进行价格申报并填写相应的拟申购数量等信息。相

关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因特殊原因（如市场发生突然变化需要调

整估值、经办人员出错等）需要调整报价或拟申购数量的，应当在网下

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第十二条  配售对象应当使用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备案的银行账

户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结算银行开立的网下发行银行账户划付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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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资金，并应当保证在最终资金划付时点有足额资金用于新股申购。配

售对象划付申购资金应于同一银行系统内划付，不得跨行划付。 

配售对象划出申购资金的账户与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登记备案的

资金账户不一致、申购资金不足或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账的，其新股申

购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配售对象出现前述情形的，其全部

新股申购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由托管银行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实际划拨资金的配售对象名单，若申购资金不足或未在规定的时间

内到账，没有包括在名单中的配售对象的新股申购无效；若托管银行未

能及时提供名单，且申购资金不足或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账，则共用银

行账户的配售对象的新股申购全部无效。 

配售对象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登记备案的银行账户为其网下配售

申购余款退款的指定收款账户。 

第十三条  结算银行在首次参与网下发行业务前应向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提交书面申请。 

结算银行应当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时、准确地

维护配售对象来款银行联行行号及银行账号等信息，否则造成的损失由

结算银行承担。 

 

第三章  发行流程 

第十四条  初步询价开始前一个交易日，主承销商应当向深交所提

出使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申请，并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出使用登

记结算平台的书面委托申请。 



 — 4 —

第十五条  初步询价应当在交易日进行，投资者在发行人初步询价

公告规定的时间内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填报

价格及相应的拟申购数量等信息。 

第十六条  初步询价应当在 T-2日（T日为网上申购日，下同）15

︰00前完成。初步询价报价期间，主承销商可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

询有关价格及相应的拟申购数量等信息。初步询价截止后，主承销商根

据投资者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交的报价及相应的拟申购数量等信

息确定网下发行初步询价结果及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名单。 

第十七条 T-1日 15︰00前，主承销商应当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录

入发行价格等相关信息。 

第十八条  网下申购缴款日为 T日，参与网下发行的有效报价投资

者应于 T日 9︰30-15︰00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录入申购单信息，包

括申购价格、申购数量及主承销商在发行公告中规定的其他信息。 

第十九条  T日，配售对象应当从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备案的银行

账户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结算银行开立的网下发行银行账户足额

划付申购资金，申购资金应当于 T日 15︰00前到账。 

对于配售对象在 T日规定时间（8︰30-15︰00）以外时间划入的资

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认定为无效资金并予以退回。 

第二十条  T日 15︰00-15︰20，主承销商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将网下发行申购初步结果提交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第二十一条  T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配售对象新股申购资

金的到账情况以及主承销商提交的网下发行申购初步结果，按照本细则

第十二条的规定进行处理，形成新股网下申购结果后于 T日 17︰30前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交主承销商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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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T+1日 10︰30前，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会同具有执

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网下发行银行账户”的

新股申购资金进行验证，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和结算银行予以协助。 

第二十三条  T+1日 15︰00前，主承销商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下载制作新股配售结果所需的文件，按照规定的格式制作新股网下配售

结果文件，并将新股网下配售结果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交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 

第二十四条  T+1日 17︰30前，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新股网

下配售结果计算配售对象应退款项，并将相关数据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交主承销商。 

第二十五条  T+2日 9︰00前，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扣收新股认购

款项，并发出付款指令，要求结算银行将剩余款项退至配售对象登记备

案的收款银行账户。 

主承销商未能在 T+1日 15︰00前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供新股

网下配售结果的，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退款时间将顺延，由此给投资

者造成的损失由主承销商承担。 

第二十六条  T+2日 9︰00前，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网下发行新

股认购款项划至主承销商的资金交收账户。 

第二十七条  主承销商收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划转的新股认购

款项后，应当及时依据承销协议将有关款项划转到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

户。 

第二十八条  网下发行结束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主承销商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供的网下配售结果数据办理股份初始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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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主承销商报送的网下配售结果数据有误，导致网下配售股份初

始登记不实的，相关法律责任由主承销商承担，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不

承担责任。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投资者应当按照指定方式报送和更新其管理的配售

对象的关联深圳 A股证券账户资料，并根据要求及时进行补报和更正相

关资料。 

对于未报送配售对象证券账户资料或未及时根据要求补报和更正

相关资料的投资者，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将不能参与网下配售。 

第三十条  配售对象已参与某只新股网下报价、申购、配售的，不

得参与该只新股网上申购。对于违规者，中国结算将对其网上申购作无

效处理；深交所可以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限制申购等相应处分，情节

严重的报有权部门查处。 

第三十一条  主承销商应当针对初步询价、网下申购和网下配售过

程中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并予以公告。 

第三十二条  因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技术故障以及其他异常情况

导致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和登记结算平台不能正常运行，深交所和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不承担责任。 

第三十三条  本细则由深交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深证上〔2009〕49号）同时废止。 


